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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月20日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1023号
郑国俊、王作本、林苏：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

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郑国俊、王作本、林苏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1023-1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
4月25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517号

温州市跃进电器开关厂、温州市宏光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叶莲英、柯遥：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南支行诉你们及李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518号

温州市跃进电器开关厂、温州市宏光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叶莲英、柯遥：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南支行诉你们及李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519号

温州市跃进电器开关厂、温州市宏光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叶莲英、柯遥：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南支行诉你们及李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520号

温州市跃进电器开关厂、温州市宏光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叶莲英、柯遥：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南支行诉你们及李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1011号

马丽、黄建秒：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公园典当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告马丽、黄建秒典当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
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4
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600号

刘炼：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中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破字第24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陈建和的申请，于2015年12月
15日作出（2015）温瓯破（预）字第19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温州上硕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5年12月30日指定温州东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担任温州上硕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上硕
鞋业有限公司股东江训才、侯云飞应于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温州东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 公 司（联 系 人 ：瞿 和 蒽 、叶 寒 ，联 系 号 码 ：
0577-88637005、13777780240。地址：温州市鹿城区
马鞍池东路马鞍池大厦三楼东瓯会计师事务所）移交
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上硕鞋业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温州上硕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温州上硕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2月23日下
午14：30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开，
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务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破字第25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永嘉县长源纸业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5）温瓯破（预）字第
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卓达纸品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15年12月30日指定浙江中坚律
师事务所担任温州卓达纸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卓
达纸品有限公司股东金建武、杨海燕应于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浙江中坚律师事务所（联系
人 ：陈 万 雄 ，联 系 号 码 ：0577-85552156、
13587660575。地址：温州市瓯江路海港大厦1幢8楼）
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卓达纸
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温州卓达纸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卓达纸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2月24
日上午9：00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庭
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务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
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破字第27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杭州洛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5）温瓯破（预）字第1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瓯海亨利达皮革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5年12月31日指定浙江震瓯
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市瓯海亨利达皮革有限公司管理
人。温州市瓯海亨利达皮革有限公司股东黄国通、潘春
萍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浙江震瓯律
师事务所（联系人：陈聪、覃杨萍，联系号码：
15868751005、0577-88987355。地址：温州市市府路
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8楼）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
文书等资料。温州市瓯海亨利达皮革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市瓯海
亨利达皮革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温州市瓯海亨利达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2月23日上午9：
00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
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务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破字第28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杭州洛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2015）温瓯破（预）字第1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瓯海衡康服装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2015年12月31日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
事务所担任温州市瓯海衡康服装公司管理人。温州市
瓯海衡康服装公司股东金衡飞、金飞豹、金飞雁、金飞英
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浙江嘉瑞成律
师事务所（联系人：孙逸怡，联系号码：18666202699。地
址：温州市温州大道亨哈大厦11层西首）移交公司财
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市瓯海衡康服装公司
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
市瓯海衡康服装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温州市瓯海衡康服装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2月23日上午10：00
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
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务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破字第29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建德市汇丰物资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5年12月16日作出（2015）温瓯破（预）字第8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童天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15年12月31日指定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
务所担任温州市童天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市童
天鞋业有限公司股东徐温生、徐美温、蔡昌洪应于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
所（联系人：王呈祥，联系号码：13868609030。地址：温
州车站大道时代广场商务楼6楼）移交公司财产、印
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市童天鞋业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
市童天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温州市童天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2月24日下午14：30
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庭召开，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务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破字第30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建德市汇丰物资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5）温瓯破（预）字第9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瓯海丰利皮革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1月15日指定周光（浙江光正大
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市瓯海丰利皮革有限公司管理
人。温州市瓯海丰利皮革有限公司股东陈涨存、吴雪
萍、陈显增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周
光（联系人：张坚，联系号码：13806882776。地址：温州
市府路592号新益大厦4楼）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
文书等资料。温州市瓯海丰利皮革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
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市瓯海丰
利皮革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
市瓯海丰利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2月24日下午15：30
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
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务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449号

朱忠诚：本院受理原告陈文波与被告朱忠诚合伙
协议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
144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627号

金伯华、刘荷花：本院受理的原告叶上京与被告金
伯华、刘荷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11日下午14时30分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309号

榆树市兴海米业有限公司、蒋玉兴、赵明：本院受理
原告方全清诉被告榆树市兴海米业有限公司、蒋玉兴、
赵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
户网站告知书、开庭传票及（2015）温苍商初字第2224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29日9时在本院
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5）温永商初字第479号

吴福华、吴晓晓、湖北富华棉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余光雷诉被告吴福华、吴晓晓及湖北富华棉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永商初字第47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一、限被告吴福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偿还原告余光雷借款本金970000元及利息
（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5年8月26日起算至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二、被告吴晓晓、湖北富华棉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余
光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3500元，由被告吴福华、吴晓晓
及湖北富华棉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60日（或涉外为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或涉外为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5)嘉桐崇民初字第693号

浙江嘉旺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沈敏杰诉被
告沈梓平、浙江嘉旺建设有限公司桐乡分公司、浙江嘉
旺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转普民
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等。原告请求：1、判令三
被告立即支付原告75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000
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本案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本案将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于本院
崇福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5)嘉桐崇商初字第406号

浙江大方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桐乡
市崇福云忠建材厂诉被告浙江大方广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买卖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等。原告请求：1、判
令被告浙江大方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立即支付货款
192802元；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本案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本
案将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于
本院崇福人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5）嘉桐商初字第1056号

赵军、张美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融信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赵军、张美群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嘉桐商初字第1056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5）嘉桐商初字第1183号

浙江力弘铝业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568178565）、蔡永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普
特铝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力弘铝业有限公
司、蔡永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申
请撤回对你们的起诉，本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嘉桐商初字第1183号
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5）浙湖商终字第389号

朱卫亮：本院受理上诉人陈昌盛与上诉人杭州金松
物产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朱卫亮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浙湖商终字第3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湖吴埭商初字第290号

广东威特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州
皓腾物流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威特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天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埭民初字第148号

袁秀秀：本院受理原告车海雄与被告车海雄与被告
袁秀秀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天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浔商初字第647号

段德华、欧玉琴：本院受理原告黄世利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
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
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6年5月3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本案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盛耀强、代理审判员汪倩、人民
陪审员陆伟东。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5）湖浔商初字第648号

段德华、欧玉琴、屠云丽：本院受理原告黄世利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
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6年5月3日上午10时
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盛耀强、代理审判员
汪倩、人民陪审员陆伟东。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297号

陈小乐：本院受理原告王百利诉被告陈小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
北商初字第1297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181号

王金星：本院受理原告李忠诉被告王金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北
商初字第1181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民初字第376号

金华银河大厦有限公司、金华市飞雄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金华市婺城区永佳通讯器材经营部：本院受理
原告金华市人防实业公司与被告金华银河大厦有限公
司、金华市飞雄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金华市婺城区永
佳通讯器材经营部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北民初字
第3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144号

金春江：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大发产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金春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14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与杭州富阳金柱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阳金柱”）于2015年12月31
日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信达将其对借款人浙江
众意纸业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富阳金柱，转
让债权总额14378799.71元。信达特公告通知借款
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月20日

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协欣制革有限公司
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户债权总额为 5663.09 万元。本金
4999.76万元、利息663.33万元。由温州协欣制革有限公司坐落于温州工业园区
镇江路12号的土地提高抵押担保，由保证人浙江联侨合成革有限公司、王璞提供
最高额保证。上述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

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李晓光
联系电话：13758738108 0577-88108515
电子邮件：lixiaogu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下列各主债务人、保证人、抵押人：下列债权是我分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收购的农业银行温州分行

（2013）浙农温批量02资产包债权，我分公司与农业银行温州分行已于2014年1月24日在浙江法制报联合刊登
债权催收公告，在此期间，你们均未履行相关还款和保证责任。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分公司再次
通知你们立即向我们履行还款责任和担保责任，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月20日

原债权银行

农业银行温州龙湾支行

农业银行温州龙湾支行

农业银行温州龙湾支行

农业银行温州龙湾支行

农业银行温州乐清市支行

农业银行瑞安市支行

农业银行瑞安市支行

农业银行温州城东支行

农业银行温州鹿城支行

农业银行温州鹿城支行

农业银行温州鹿城支行

农业银行瑞安市支行

主债务人

力金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新恒利来合成革有限公司

浙江东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神华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帆顺船业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信燕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瑞安市安康化工有限公司

温州中光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六维进出口有限公司

温州哈杉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地区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本金余额

30156946.7

24922023.71

22215716.8

5036478.95

53326789.79

9703312.38

14390000

8736104.29

49965000

32551200.00

22480000

7691882.61

利息余额

9470944.01

10427396.42

7188702

1549676.08

3327219.92

6112090

4187543.13

9203018.56

13187925

9132006

7651940.47

2377787.91

担保/抵押人信息

温州市爱俪嘉妮鞋业有限公司 项炳云 姜愉 生贵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欣荷铜业有限公司 项光权 杨崇敬 王素春

温州金来聚氨酯有限公司 温州市丰华不锈钢有限公司 陈长青 温州新恒利来合成革有限公司

温州市铜带厂 温州龙明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富铜材有限公司 泸水县金盛硅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湾金湖汽车配件厂 张进富 张建松 张建强 张建洪 项勤雄 张银微

温州市东方铜业有限公司 温州瓦顿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恒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重庆祥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孙福平

浙江奥泰船业制造有限公司 宝光集团有限公司 张仁节 高桂芬

瑞安市奔马线业有限公司 蔡仲信 林阿敏

浙江中盛能源中联生物质能产业瑞安市易车机械 瑞安市万佳新材料 薛普峰 浙江金色铜业

刘顺峰、刘峰、刘姗姗、温州中光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蓉升达光学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新兴实业有限公司 寿加定 胡福林

特尔阀门有限公司朱林胡中义 温州市欧格服饰有限公司 陈旦萍 金丽雅

温州市南方皮塑公司 王建平

浙江华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发鱼服饰实业有限公司、瑞安市康瑞模具有限公司、安徽华明飞彩车辆有限公司、朱志明、庄战英


